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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评选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全面推进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建设，建设资源节约、

环境友好型城市，依据《北京市发展绿色建筑推动生态城市建设实施

方案》（京政办发〔2013〕25 号）、《北京市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

调小组关于贯彻落实<创建示范活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等文

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评选原则上每年评审一次，由北

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办，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勘察

设计管理处、北京工程勘察设计协会绿色低碳分会负责组织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的申报、评审、奖

励以及绩效评价管理。

第二章 申报

第四条 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评审范围：北京市辖区范围内在

空间布局、基础设施、建筑、交通、产业配套等方面按照资源节约、

环境友好的要求进行规划、建设、运营的功能区（包含开发区、产业

园和居住区），以及实施街乡更新的社区和村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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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申报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（开发区、产业园类），应

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规划范围原则上应在 0.5 平方公里以上，城市更新地区可

适当放宽。

（二）已设定明确的绿色生态发展目标，并已根据该目标，按照

绿色、生态、低碳、智慧理念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、城市设计以及建

筑、市政、能源、交通等专项规划，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，指标赋值

应符合当地的资源禀赋、经济发展、人文特色、工作现状等；功能区

应设定具体可行的实施路径，确保目标落实得到有效支撑。

（三）新建和改造建筑达到绿色建筑星级标准，已批准的开工规

模不少于 70%。

（四）有完善的组织机构，有健全的工作机制；围绕规划目标，

有完整的实施保障体系，成立权责相符的领导与组织协调机构，给予

资金与制度方面的支持和保障。

申报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（居住区类），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

件：

（一）建设规模原则上应在 5 万平方米以上。

（二）申报部分应已全部竣工并入住。

（三）已制定并实施完善的物业管理制度，并达到了资源节约、

环境友好的目标。

（四）开展项目实施效果后评估，居民满意度不低于 8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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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（街乡更新类），应当具备下列基本

条件：

（一）应编制更新导则/规划/方案和实施计划，并建立治理机制。

（二）更新改造规模不少于 70%。（更新改造规模是指申报范围

内根据实施计划完成既定更新改造项目或更新目标的实施进度）

（三）可由街道/乡镇选择本辖区内一个或多个社区/村庄作为申

报主体，申报范围内的更新改造内容应具有整体性、连续性。

（四）开展项目实施效果后评估，居民满意度不低于 80%。

第六条 申报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，由功能区管委会或开发建

设单位（开发区、产业园类，居住区类）、街镇乡管理部门（街乡更

新类）填写预申报表，提出申请，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各分局进行初

步审核。初审通过后，申报单位于 2024 年 11 月 10 日前向北京市规

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报送绿色生态示范区申报材料。

第七条 申报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的开发区、产业园类功能区，

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文件类：

1、功能区设立的批复文件（复印件）；

2、功能区所在区政府的推荐文件；

3、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申报书（附件 2）；

4、已出台的管理制度、激励政策等文件；

（二）规划类：（编制要求详见附件 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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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功能区现状分析报告、规划纲要、建设实施方案、自评估报

告（依据附件 3 编制）；

6、按绿色、低碳、生态理念编制的相关规划、城市设计、技术

导则、专项规划、指标体系、绩效评价关键指标等；

（三）其他类：

7、能够证明功能区建设成效、机制创新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必要

的资料、视频、实景照片等。

申报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（居住区类）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文件类：

1、居住区的规划许可和竣工验收证明（复印件）；

2、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申报书（附件 2）；

3、已出台的管理制度等文件；

4、项目实施效果后评估情况，居民满意度调查、意见反馈等；

（二）规划类：（编制要求详见附件 6）

4、居住区自评估报告（依据附件 4 编制）；

5、按绿色、低碳、生态理念编制的相关规划、城市设计、技术

导则、专项规划、指标体系、绩效评价关键指标等；

6.管理和提升方案；

（三）其他类：

7、能够证明园区建设成效、机制创新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必要的

资料（如活动记录、工作总结等）、视频、实景照片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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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（街乡更新类）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文件类：

1、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申报书（附件 2）；

2、更新实施计划及工作总结；

3、已出台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等文件；

4、项目实施效果后评估情况，居民满意度调查、意见反馈等；

（二）规划类：（编制要求详见附件 6）

5、街乡更新自评估报告（依据附件 5编制）；

6、绿色化更新专项规划、更新技术导则和相关项目更新改造方

案；

7、建设实施方案；

8、管理运营提升方案；

（三）其他类：

9、更新前居民需求及意见征集、更新中公众参与的活动记录或

工作总结、组织机制等文件；

10、能够证明街乡更新成效、公众参与、社区或村镇文化培育、

民生福祉提升等方面必要的资料（如活动记录等）、视频、实景照片
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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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评审

第八条 为保证评奖工作的科学公正，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

员会确定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评审委员会。

第九条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按照资料初审、现场核查、

专家评审等三个环节，综合考虑示范区代表性与示范意义、规划编制

合理性及可行性、规划实施情况、建设进度及成效、机制创新程度等

因素，择优确定纳入示范的功能区、社区及村庄。

1、资料初审。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确定的技术依托

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整理归纳，交由评审委员会初审。资料初审仅用

于评判参选功能区/社区及村镇是否入围，不参与最终计分。

2、现场核查。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组织评审委员会就

功能区/社区及村镇的系统设计、组织管理、实施推进、特色创新等

情况进行现场考察并打分。

3、专家评审。评审委员会专家通过审查资料、听取汇报、质询、

讨论等程序，进行综合审核和评议。评审委员会对申报单位提出的绩

效评价关键指标或后续更新计划及目标提出专家意见。

4、汇总评分。现场核查、专家评审两个环节所得分数的权重为

5:5，即总分数如为 100 分，现场考察占 50 分，专家评审占 50 分。

汇总后形成参选功能区/社区及村镇最终排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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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后续监管

第十条 绿色生态示范区管委会（或开发建设单位、街乡镇管理

部门），应按照申报文件所述规划目标、发展路线和更新计划进行建

设实施，积极配合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后续监管工作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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